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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電力公司因活線作業發生之職業災害適用於勞工安全衛生法施行細則第三十八條第一項

各款規定者，如因公眾之急需必須送電時，該「送電」不視為同條第二項所定「破壞現場」

。

依勞工安全衛生法第二十五條及同法施行細則第八條第四款、第三十八條第二項規定者：職

業災害檢查屬檢查機構之權責，自不能以報告警察機關而免除其責任，仍應於二十四小時內

向該管檢查機構提出報告。


